
公職人員利益街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
公職人員及關靜、人身分關你揭露表範本

【B. 事後公開】:本表由槍開團體填寫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條主動公開;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

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機關團體應主動公開事項:

一、請將本交易或補助素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靜、
人身分關靜、揭露表範本【A. 事前揭露】一併公開

二L 、三ζ

交易機關

交易名稱

交易時間

交易對象

行為表

交易金額(新台幣〉

交易厲第 14梅第 1 項但
書第 1 款或第 2 款

三、補助行為表

補助楊開

輔助名稱

補助時間

輔助對象

補助金額(新台幣〉

輔助厲第 14條第 1 項但

書第 3 款

(無案號者兔填)

法令依據: ( 請構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第 2 款: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

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 v ,....&.1iJ 1I 

法令依據:韌的1的心自晚綿智路當法令名稱及條次)

本案層公職人員利益街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輔助行為

l 黨就 1 (無案號者兔填)

口第 3 款:對公職人員之關條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輔助。

法令依據: ( 吉音是寫法令名種及條次〕

口第 3 款:對公職人員之關偉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

令主管機關格定同意之補助。

補助法令依據: ( 言音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核定之補助法令主管機關: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之核定文號 :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理由:

ZZA開之機關團體 : i
主動公開之日期:刊t [2.，年 γ1月 loο 日



※填表說明:

1.請機關團體一併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關條人身分關你揭露表範本【A. 事前揭露】

公開。

2.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吏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交易行為者，請填寫二、交易行為表;屬補助行為者，請填寫

三、補助行為表。
3. 二、交易行為表請填寫交易機關、名稱、時間、對象、金額，並勾選填寫屬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或第 2

款之情形。

4. 三、補助行為表請填寫端助機關、名稱、時間、對象、金額，並勾還屬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前段或後段之

情形。

※相關>t;，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固如下 :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

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

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宮。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宮、副主宮。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

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 3 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條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

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

府聘任者，不色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持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l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

之助理。

第 14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條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質、承攬或

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向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榷。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條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

王里之補助，或禁止其輔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品樣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靜、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固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

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條;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

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條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

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 18 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錄。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緩。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壹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緩。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緩。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

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鐘，並得按次處罰。



公職人員利益街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
公職人員反關靜、人身分關條揭露表範本
【A. 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條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棒、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

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祥、)

※交易或輔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棒、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棒、人者，先填此表。

呵 |間公職人員 (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 2)

姓名 紙2違反f鵬機關團體: 快{趴 職稱: 生溢血
口公職人員之關祥、人(勾遲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 2)

表 2 :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條人(屬自然人者) :姓名

關條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偉人與公職人員問你第 3 條第 1 項各款之闢餘

口第 1 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口第 2 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

口第 3 款 合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口第 4 款 a. 請勾還關條人像屬下列何 b. 請勾還你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c. 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請填寫 者: 口公職人員本人 口負責人

abc 攔住) 口營利事業 口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口董事

口非營利法人 屬。姓名: 口獨立董事

口非法人團體 口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口監察人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 口經理人
吉責制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

口相類似職務:
連襟、她姐〉

姓名:

口第 5 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口第 6 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卜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你公職人員或閥餘人。

2. 補助或交易對象待、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 2; 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億人者，則須填寫表 2 。

3. 表 2 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f在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條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 3 條第 1 J頁各款之關像。

4. 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言主。

5. 請填寫參與交易或精助案件名稱，填表人I!p公職人員或閱靜、人請於簽名攔住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繭法4年:
公職人員利益街突迫避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囡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學事業總、分支棧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氏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且走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言在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F皆以土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棧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竣工務、建築管理、

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 I t;直是幸拉夫幸羊毛主扎一_..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 3 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騙你人，其範因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扇。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峙，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
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1頁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 14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條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寶貴、租質、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

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向法第一百零五條辨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榷。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條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輔助，或禁止其補

助ó...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固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誦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條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固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輔助或交易行為前，

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條;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4毒、主動公開之。

但店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輔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共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 18 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袋。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葛元以土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壹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是量。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為元以下罰童車。

四、交品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土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緩。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壹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鐘，並得按次處罰。


